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根据《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文件有关规定，现将我局2025年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截至2025年12月31日，以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名义发布的废止、失效的规范性文件4件（详见附件1）；以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名义发布的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共1件（详见附件2），其中：2025年度发布的有效规范性文件1件。
二、2025年前以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未列入本通知附件目录的，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附件：1.已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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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失效日期

	1
	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中共鲤城区委文明办关于印发《鲤城区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泉鲤政文旅
〔2019〕13号
	2025年12月31日

	2
	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公布2024年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泉鲤政文旅规〔2024〕1号
	2025年12月31日

	3
	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等10部门关于印发《鲤城区旅游民宿经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泉鲤政文旅规〔2024〕2号
	2025年12月31日

	4
	泉州市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公布2025年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泉鲤政文旅规〔2025〕1号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2


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有效期

	1
	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印发《鲤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泉鲤政文旅规〔2025〕2号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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